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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十堰市汽车工业文化
遗产管理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为加强汽车工业文
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与利用，促进城乡建设与
历史文化协调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档案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
定本办法”。

二、将第八条第一款修改为“市工业和信
息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汽车工业文化遗
产的保护利用工作，对汽车工业文化遗产的保
护利用实施监督管理”。

将第三款修改为“市发展和改革、财政、自
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文化、交通运
输、环境保护、公安、市场监管、商务、教育、档
案、国有资产监管、城市管理、重点企业服务等
部门和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乡镇（街

道办事处）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共同做好汽
车工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三、将第九条第二款修改为“市工业和信
息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订汽车工业文化遗
产普查、评估和认定的具体办法，并组织实
施”。

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市档案部门负责
汽车工业文化遗产普查数据和资料整理保管
工作。”

四、将第十一条修改为“汽车工业文化遗
产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可以向市工业和信息化
行政主管部门申报汽车工业文化遗产，其他组
织或个人可以向市工业和信息化行政主管部
门推荐汽车工业文化遗产”。

五、将第十三条修改为“市工业和信息化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在普查、申报
或者推荐的基础上，进行保护价值的评估，提
出汽车工业文化遗产建议名录，征求所有人、

使用人以及社会公众的意见后，经专家咨询委
员会评审，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六、将第十六条第二款修改为“汽车工业
文化遗产管理责任人由所在地县（市、区）人民
政府（管委会）工业和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向
社会公示，明确管理责任”。

本决定自2023年11月1日起施行。
《十堰市汽车工业文化遗产保护办法》根

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十堰市人民政府

关于修改《十堰市汽车工业文化遗产保护办法》的决定

第一条 为加强汽车工业文化遗产的保
护、开发与利用，促进城乡建设与历史文化协
调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
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汽车工业文化
遗产的监督管理、普查认定、保护利用等工作
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汽车工业文化遗产，
是指在汽车工业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具
有一定的历史、社会、人文、建筑、科技和审美
价值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不可移动物和可移动
物。不可移动物主要包括车间、作坊、厂房、仓
库等生产设施，铁路、道路、码头、桥梁等运输
基础设施，住房、文化、教育、体育等生活服务
设施。可移动物主要包括机器设备、生产工
具、办公用具、生活用具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纸质档案、电子档
案、音频视频、历史照片、图书资料、工艺流程
数据、商标徽章、商号、企业文化精神、企业故
事、核心知识产权等反映汽车工业发展的历史
记录或历史信息。

第四条 汽车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
用，应当遵循统筹规划、科学保护、严格管理、
合理利用的原则，同城市历史风貌相协调，注
重再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对保护汽车工业文
化遗产有突出贡献的组织或个人给予奖励，并
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将汽车工业文化遗
产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城
市总体规划。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应当加强对汽车工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
导，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汽车工业文化遗产
的保护工作。

第七条 市人民政府与企业建立汽车工
业文化遗产保护协商机制，研究汽车工业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解决汽车工业文化遗产保护过
程中的具体问题。

第八条 市工业和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全市汽车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工作，对
汽车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实施监督管理。

市规划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编
制全市汽车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专项规划。

市发展和改革、财政、自然资源和规划、住
房和城乡建设、文化、交通运输、环境保护、公
安、市场监管、商务、教育、档案、国有资产监
管、城市管理、重点企业服务等部门和县（市、
区）人民政府（管委会）、乡镇（街道办事处）应
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共同做好汽车工业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

第九条 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汽车工业
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批准实施本市汽车工业
文化遗产普查计划。

市工业和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订
汽车工业文化遗产普查、评估和认定的具体办
法，并组织实施。

市档案部门负责汽车工业文化遗产普查
数据和资料整理保管工作。

第十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应

当明确相关机构具体负责本辖区内汽车工业
文化遗产普查工作。

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妥善保存普
查数据和资料，对普查中涉及的国家秘密、商
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应当履行保密义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瞒报、拒报，伪
造、篡改普查资料。

第十一条 汽车工业文化遗产的所有人
或使用人可以向市工业和信息化行政主管部
门申报汽车工业文化遗产，其他组织或个人可
以向市工业和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推荐汽车
工业文化遗产。

第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设立汽车工业文
化遗产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家咨
询委员会），负责汽车工业文化遗产的评审工
作，为市人民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意见。

第十三条 市工业和信息化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在普查、申报或者推荐的
基础上，进行保护价值的评估，提出汽车工业
文化遗产建议名录，征求所有人、使用人以及
社会公众的意见后，经专家咨询委员会评审，
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第十四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不可移
动的汽车工业文化遗产，报市人民政府同意
后，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或者优秀历史建筑：

（一）在相应时期内具有稀有性、唯一性和
全国影响性等特点；

（二）企业布局或建筑结构较为完整，并具
有时代和地域特色；

（三）为汽车工业建设和发展做出重大贡
献的专家群体住地及公益建筑等遗址；

（四）其他符合文物保护或者优秀历史建
筑的情形。

第十五条 汽车工业文化遗产所在的县
（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应当在经公布为文
物保护单位或者优秀历史建筑内划定保护范
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设立保护标志（识）、界桩
等保护设施，经与市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商定后
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任何组织和个人
不得擅自移动、损毁保护设施。

第十六条 汽车工业文化遗产的所有人
或使用人为汽车工业文化遗产的管理责任人，
负责汽车工业文化遗产的日常维护管理工作。

汽车工业文化遗产管理责任人由所在地
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工业和信息化行
政主管部门向社会公示，明确管理责任。

第十七条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
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擅自进行与遗产保护
无关的工程建设。

因建设生产、生活设施等特殊情况需要作
业的，应当符合汽车工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专
项规划，在确保汽车工业文化遗产安全的前提
下，报市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八条 在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
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破坏其历史风貌。

因建设生产、生活设施等特殊情况需要作
业的，应当符合汽车工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专
项规划，报市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九条 汽车工业文化遗产的利用应当
坚持保护性、控制性和抢救性开发的原则，在有
效保护原有厂房、机器、建筑整体及工业景观的
基础上，综合考虑遗产保护区域的生态价值。

根据保护需要，结合汽车工业文化遗产的
自身特点，可以进行功能置换，改建为专业博物
馆、社区历史陈列馆、文化艺术创意中心、主题
文化公园、工业旅游景区（点）、商业街区、商场
超市等文化、体育、旅游、教育、商贸服务设施。

第二十条 加强汽车工业文化遗产档案
的收集征集、科学保护和开发利用，建立十堰
市汽车工业文化遗产档案数据库，编研开发系
列汽车工业文化产品。

通过多种方式收集汽车工业文化遗产档
案及其他实物资料，鼓励社会捐赠。

第二十一条 加强汽车工业文化遗产的
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的保护意识。鼓励在
中、小学校教育大纲中编写汽车工业文化遗产
课程，在大、中院校设立汽车工业文化遗产科
研教学基地。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法律法规有明
确规定的，按其规定处理，并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十
七条、第十八条规定的，由文化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赔偿损失，并对单位处以
1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以2000元以下的
罚款。

第二十四条 履行汽车工业文化遗产保
护职责的管理部门及其管理责任人员因玩忽
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造成汽车工业文化
遗产破坏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18年 3月 1日起
施行。

十堰市汽车工业文化遗产保护办法
（2018年1月31日十堰市人民政府令第2号公布 根据2023年9月26日《十堰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十堰市汽车工业文化遗产保护办法>的决定》修订）

10 月 27 日，郧阳区柳陂镇中
心小学学生正在用废旧物品制作
京剧脸谱等工艺品。为迎接“世界
勤俭日”，该校开展“勤俭节约、变
废为宝”主题活动，老师指导学生
利用废旧报纸、挂历、塑料、橡皮泥
等物品制作手工艺品，引导孩子们
从小养成“保护资源、勤俭节约”的
好习惯。 通讯员唐华英 摄

“变废为宝”
迎 勤 俭 日

本报讯 记者马胜江 通讯员李剑桥
报道：“我已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自愿
购买鱼苗增殖放流，修复生态资源。”日
前，郧西县人民检察院联合多家单位在羊
尾镇开展 2023年度渔业增殖放流暨渔业
违法案件生态补偿鱼苗放流活动，非法捕
捞人员涂某某说。

去年 7月，涂某某在郧西县羊尾镇某
村汉江岸边以活泥鳅为鱼饵捕获翘嘴、红
尾等渔获物 5公斤，被公安机关查获。郧
西县人民检察院认为，涂某某行为已涉嫌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但鉴于其渔获数量较
少，案发后自愿认罪认罚，认罪悔罪态度
较好，经公开听证，该院决定对涂某某作
不起诉处理。但涂某某的行为对汉江生
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郧西县人
民检察院在对涂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的

同时，责令其购买价值 2000元的鱼苗用于
增殖放流。

近年来，郧西县人民检察院充分发挥
刑事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进一步细
化破坏生态环境类案件处理与生态修复
相结合模式，构建“惩治、预防、教育、治

理”一体化犯罪惩防体系，坚持“打击犯
罪+生态修复”双管齐下办案理念，办理增
殖放流生态修复案 11件 15人，督促相关
案件当事人购买鱼苗 15万余尾用于增殖
放流，让非法捕捞人员从生态环境“破坏
者”变为“修复者”。

郧西县人民检察院推行“打击犯罪+生态修复”办案模式

生态环境“破坏者”变身“修复者”

本报讯 记者马胜江 通讯员牛晓艳 朱新永报道：“一起
统计违法案件，释放出国家严禁统计弄虚作假的强烈信号，
我们应该引起警醒，深刻反思。”10月 27日，市统计系统一名
党员干部参加全市统计法治工作会后深有感触地说。

连日来，市统计局通过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全体
干部大会、全市统计法治工作会议等形式，多层次开展统计
违法案例警示教育，采用“一案一剖析”的方式，全方位解读
受处分对象个人、单位、社会等因素，深挖案件反映出的思
想教育、制度落实、监督制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案说纪
说法，提升警示效果。

据悉，市统计局将警示教育作为党员干部“必修课”，坚
持教育、警示、预防同步推进，开展立体化沉浸式警示教育，
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市统计局

以案说纪加强警示教育

本报讯 通讯员宋艳丽 田瑞报道：10月 27日，笔者从张
湾区民政局获悉，该局会同区工商联等部门，为辖区内 5家
行业协会和 5家商会等社会组织提供了为期半个月的上门
指导服务，促进辖区内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张湾区民政局工作人员对 10家行业协会商会深入调查
了解，及时指导纠正行业协会商会日常运作、规章制度、财
务管理、内部治理、评比表彰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引导他们
依法依规从事各项社会服务活动，让他们充分发挥专业优
势，服务广大企业和社区居民。

下一步，张湾区民政局将把对辖区社会组织“执法检查”
转变为“上门指导服务”，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助力经济发展。

张湾区民政局

贴心服务社会组织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艾能源报道：10月 27日，茅箭区司法
局组织各街道和相关单位共 77名执法人员集中开展 2023年
全区行政执法人员资格考试，加强行政执法和监督队伍能
力建设。

此次考试依托湖北省行政执法监督平台，采用“网上
答题、一人一机、一机一卷、随机出卷”的模式，试题全
部从题库中随机生成，考试内容涵盖行政执法“三项制
度”、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行政复议
法、行政诉讼法等基础法律知识以及相关法律在实际案例
中的操作运用。考试结束后，成绩合格者按程序依法授予
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资格并发放全国统一的行政执法
证件。

下一步，茅箭区将牢牢把住执法人员“入口关”，持续选
拔出一批专业水平高、业务能力强的人员加入执法队伍，提
高全区行政执法和监督人员整体素质，为全区营商环境建设
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茅箭区组织行政执法人员资格考试

以考促学提升工作效能

本报讯 通讯员付仕居 黄晟铭报道：
10月 27日，茅箭区住建局组织召开住建领
域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题培训会，辖区 30
余家物业公司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传达学习《关于做好有限空间
作业安全防范工作提醒函》《关于切实做
好今冬明春城区物业小区供暖工作的通
知》《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住宅小区物业
服务事项公开公示的通知》《关于开展住
宅使用过程中质量安全动态管理工作的

通知》，茅箭区住建局工作人员讲解有限
空间作业安全管理知识。

该局要求各物业公司提高思想认识，
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培训教育，增强从
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健全完善应急预案，

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切实做好有限空间作
业安全防范工作。扎实做好物业小区供暖
工作，建立完善供暖工作制度，提前进行设
施设备检修维保，主动公开供暖信息，积极
做好维修服务，加强工作协调联动。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及物业合同约定，在托管小
区设置“物业服务信息公示栏”“政策法规
公示栏”“小区事务公示栏”和物业服务意
见收集箱，推动物业服务公开透明，保障业
主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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